
 1 

证券代码：300789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唐源电气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03 

  

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 

 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四川

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《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》（案号：（2019）

川 01 民初 4807 号），成都国铁精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铁精工”）

以公司、陈唐龙和佘朝富为被告，提起案由为不正当竞争纠纷的民事诉讼。  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1、受理机构：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

2、诉讼各方当事人： 

（1）原告：国铁精工 

（2）被告一：本公司 

（3）被告二：本公司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陈唐龙 

（4）被告三：本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佘朝富 

3、案件基本情况 

国铁精工成立于 2009 年 5 月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陈唐龙曾任国铁

精工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，本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佘朝富曾担任国铁精

工技术部经理。2010 年 11 月，陈唐龙创办了本公司。原告国铁精工认为陈唐龙、

佘朝富从 2010 年起违反保密义务，侵犯了原告商业秘密，被告因持续的不正当

竞争行为获得非法利益，应予以赔偿。 

4、诉讼请求 

（1）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一切不正当竞争行为； 

（2）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合理支出计人民币 100,000,000 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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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判令三被告在被告一官方网站首页以醒目方式连续三十日刊登声明，

向原告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； 

（4）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。 

三、诉讼判决情况 

本案目前尚未开庭审理。 

四、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、

仲裁事项。 

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所使用的核心技术均系自主研发，未使用原告国铁精工

的专利；公司未销售过国铁精工拥有软件著作权的软件产品，也不存在将国铁精

工的软件著作权用于自己的产品进行生产销售的情形；陈唐龙及其他曾在国铁精

工任职的公司人员不存在违反竞业限制、保密义务、侵犯国铁精工及其关联方的

知识产权、商业秘密的情形。因此本公司认为，原告国铁精工所提诉讼缺乏事实

根据且夸大主张诉讼金额，涉嫌恶意诉讼。公司将积极应对，全力维护公司的合

法权益。 

鉴于该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

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民事起诉状》； 

2、《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》（【2019】川 01 民初 4807 号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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